
铜陵学院2014-2015第二学期

期末教学工作安排

各院及有关部门：
为了切实组织好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，现将期末考试的有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考试时间和考试课程：

请各院依据培养方案认真核实本学期的考试（考查）课程，确保考试（考查）课程无误、无漏。

考查课程：各院自行安排考查课程。考核方式除了口试、机试、论文、作业等考查形式外，凡要出题的考查课程均需印制考查试卷（参阅考试试卷格式）；

考试课程：考试时间定于7月2日—7月10日（7月4日、5日除外），全校公共课和部分专业课考试日程安排如下：
	考试课程
	考试班级
	考试时间

	大学英语2

（14级）
	14级全校教学班
	7月6日上午

 8：30-10：30

	统计学
	13级：国贸、国贸(2+2)、会计学1、会计学2、会计学3、会计学4、会计学5、信管、资产评估
	

	大学英语4

（13级）
	13级全体学生（不含专升本、13会计学（2+2）、13国贸（2+2））
	7月6日下午

14：30-16：30

	管理学
	14级：人力资源、物流管理、营销、质量管理工程、公管

12级：金融学1、金融学2、金融学3
	

	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

（14级）
	14级全体学生（不含专升本、14会计学（2+2）、14国贸（2+2））
	7月7日上午

 8：30-10：30

	大学物理（上）

（14级）
	14级：材控1、材控2、地理信息、电气工程1、电气工程2、工程造价、机械电子工程、机自(对口)、机自1、机自2、建筑电气与智能化、金属材料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通信1、通信2,土木1、土木2、信息1、信息2、质量管理工程、自动化1、自动化2
	7月7日下午

14：30-16：30

	概率论与数理统计

（14级、13级和12级）
	14级：保险学、财管、电子商务、公管、国贸(2+2)、国贸1,国贸2、会计学(2+2)、会计学1、会计学2、会计学3、会计学4、会计学5、金融工程、金融学1、金融学2、金融学3、经济统计学、经济学、人力资源、社保、审计学、税收学、投资学、物流管理、信管、营销、资产评估
13级：计算机1，计算机2，物联网工程、卓越会计师实验班
12级：数学与应用数学


	

	计算机语言

（数据库、C语言）

（14级和13级）
	14级C语言：材控1、材控2、地理信息、电气工程1、电气工程2、工程造价、工管、国贸1、国贸2、机械电子工程、机自(对口)、机自1、机自2、建筑电气与智能化、金属材料、经济统计学、经济学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数字媒体技术、通信1、通信2、土木1、土木2、物联网工程、信管、信息1、信息2、自动化1、自动化2
13级C语言：13电子商务
14级数据库：保险学、电子商务、法学、法学(法务会计方向)、法学(卓越法律人才)、公管、汉语言文学、金融工程、金融学1、金融学2、金融学3、人力资源、社保、社会工作、税收学、投资学、物流管理、营销、知识产权、卓越会计师实验班
	7月8日上午

  8：30-10：30

	高等数学Ⅱ

（14级）
	14级：材控1、材控2、,地理信息、电气工程1、电气工程2、工程造价、工管、机械电子工程、机自(对口)、机自1、机自2、计算机1、计算机2、建筑电气与智能化、金属材料、数字媒体技术、通信1、通信2、土木1、土木2、物联网工程、信管、信息1、信息2、质量管理工程、卓越会计师实验班、自动化1、自动化2 
	7月8日下午

14：30-16：30

	微观经济学
金融学
	微观经济学：

14级：国贸(2+2)、国贸1、国贸2、金融工程、金融学1、金融学2、金融学3、经济学、税收学、投资学

13级：审计学

金融学：
13级：保险学、财管、经济统计学、经济学

12级：会计学1、会计学2、会计学3、会计学4、会计学5
	


请各学院根据公共课程考试时间安排专业课程考试，并于6月25日前将考试日程安排表（包括：班级、考场、人数、课程、时间、监考教师）（附Excel监考表格式）发送教务处信箱。
重修考试根据选择重修方式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。插班重修的安排与所插班级同时考试（查）；单开班重修的（大学物理、高等数学等等），请各开课院（部）安排在第十七周考试，并于6月16日前将重修考试（查）安排表发送教务处信箱。
二、试卷命题：
1、 本学期期末考试命题，试卷按120分钟答题。考试课程一律按统一的试卷格式出两套试卷即A卷和B卷（附电子文档），由教研室和院部主管领导根据《铜陵学院课程考试试卷审批表》的要求进行审核，审核后由院教务秘书填写 “试卷印务交接单”，于6月30日前交教务处教务科确认后印制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去印刷单位整理自己院所需的公共课、专业课考试试卷并进行分类装袋。

2、不同年级和不同学时的班级，考试须使用不同的试卷，且试卷上应注明使用班级。

三、成绩方面：
1、 考试（考查）后三天，任课教师在网上输入所授课程的成绩，然后打印出书面成绩，确认签名后送交两份给授课班级所在院教务员，截止日期为7月18日。

2、 考查课实行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等记分，百分制与五级记分制换算标准为：90～100分为优秀；80～89分为良好；70～79分为中等；60～69分为及格；60分以下为不及格。
3、 有实验课的课程最终成绩按照《铜陵学院学生考试试卷管理办法》（院发[2009]81号）执行；无实验课程的，在记录学期总评成绩时平时成绩30%，期末考试成绩占70%；提交课程考核改革方案的，过程考核成绩占70%，期末考核成绩占30%；无故旷考者以零分计。

4、 教师在填写学生重修课程成绩时，除单独记录其成绩外，且注明“重修”字样。

四、监考工作：

1、 期末考试以一人一桌的方式进行考试。

2、 监考公共课的监考老师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各专业课监考由学生所在院部安排。

3、 监考人员发现舞弊倾象应及时提出口头警告或加以制止，有作弊行为者当场宣布停考或收回试卷，并详细记入“监考记录卡”内。该课程以零分计，并及时处理。如有失职，则追究监考人员的责任。

4、 考务人员要严肃认真，坚守岗位。考试结束后要填写好考场记录，做好试卷的密封装订工作。

5、 学校设巡视组，了解各考场的考纪和负责处理违纪事件。

五、其它方面：
1、依据《铜陵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对学生考核资格进行审查，凡平时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期末考试，学生考试资格审查各院于6月25日前报教务处。

2、所有考试一律要求学生凭“学生证”、“身份证”参加，没有证件的学生请辅导员亲自确认其身份方能参加考试。
请各院部提前做好考试纪律的宣传教育，高度重视考风考纪建设，要求学生认真遵守考场规则，坚决杜绝作弊现象，确保期末工作顺利完成。
教  务  处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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